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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息：调整后价格

＝Ｔ

日均价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②

送股：调整后价格

＝Ｔ

日均价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③

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

１＋

每股配股比例）

④

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

每股

配股比例）

⑤

除息且送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⑥

除息且配股： 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

（

１＋

每股配股比例）

⑦

除息、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

息）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

每股配股比例）

（

３

）“有效认购数量” 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由登记结算机构完成清算交收的

股票股数。 其中，

①

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为：

公式：

ｑｍａｘ

： 限制认购规模的单只个股最高可确认的认购数量；

Ｃａｓｈ

： 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合计申请数额；

ｐｊｑｊ

：除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和基金管理人全部或部分临时拒绝的个股以外的其他

个股当日均价和认购申报数量乘积；

ｗ

：该股按均价计算的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中的权重，（认购期

间如有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调整公告，则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告调整后的成份股名单以及

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编制规则计算调整后的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构成权重， 并以其作为

计算依据）；

ｐ

：该股在网下股票认购日的均价。

如果投资人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则

根据认购日期的先后按照先到先得的方式确认。 如同一天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全部确

认将突破基金管理人可确认上限的，则按比例分配确认。

②

若某一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

司法冻结或执行， 则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实际过户数据对投资人的

有效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８

、认购费用（佣金）

如投资人以现金支付认购费用

／

佣金，则其可得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费用

／

佣

金为：

认购份额

＝

（第

ｉ

只股票认购末日均价

×

有效认购数量）

／

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

／

佣金

＝

认购份额

／

（

１＋

认购费率）

×

认购费率

×

认购价格

如投资人以基金份额方式交纳认购费用

／

佣金， 则其可得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的认

购费用

／

佣金为：

认购份额

＝

（第

ｉ

只股票认购末日均价

×

有效认购数量）

／

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

／

佣金

＝

认购份额

／

（

１＋

认购费率）

×

认购费率

净认购份额

＝

认购份额

－

认购费用

／

佣金

投资人网下股票认购时缴交的认购费用

／

佣金的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小数点后部分

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某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以股票

Ａ ２

，

０００

股及股票

Ｂ １

，

０００

股认购本基金，假定

认购末日股票

Ａ

的均价为

３．７２

元

／

股，股票

Ｂ

的均价为

３５．５０

元

／

股，对应认购费率为

１．０％

，则

该投资人应当支付的认购费用

／

佣金以及净认购份额为：

①

以现金支付认购费用

／

佣金的情况下：

认购份额

＝

（

３．７２×２

，

０００＋３５．５×１

，

０００

）

／１．００＝４２

，

９４０

份

认购费用

／

佣金

＝４２

，

９４０／

（

１＋１％

）

×１％×１．００＝４２５

元（保留至整数位）

即， 若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以上述股票认购本基金， 则需缴纳认购费用

／

佣金

４２５

元，方可获得本基金份额

４２

，

９４０

份。

②

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认购费用

／

佣金的情况下：

认购份额

＝

（

３．７２×２

，

０００＋３５．５×１

，

０００

）

／１．００＝４２

，

９４０

份

认购费用

／

佣金

＝４２

，

９４０／

（

１＋１％

）

×１％＝４２５

份（保留至整数位）

净认购份额

＝４２

，

９４０－４２５＝４２

，

５１５

份

即， 若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以上述股票认购本基金， 则需从认购份额中扣除

４２５

份用以支付认购费用

／

佣金，方可获得本基金份额

４２

，

５１５

份。

注：代销机构对认购费用

／

佣金另有计算方式的，从其规定。

（十七）募集资金利息及募集股票权益的处理

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

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

日（不含）的冻结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归认购投资人本人所有。

（十八）募集期间的资金、股票与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

动用。 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认购股票予以冻结。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

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七、基金合同的生效

（一） 基金备案的条件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３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２

亿份，基金募

集金额不少于

２

亿元人民币（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

于

２００

人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包

括一种或多种认购方式），并在

１０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

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

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

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予以冻结，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

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二）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

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募集生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１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２

、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３０

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认购款项、股票及认购款项

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登记结算机构及发售代理机构将协助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关资金

和证券的退还工作。

３

、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 基金管理

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２００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

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

２０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

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并报送解决方案。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八、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

基金合同生效后，为提高交易便利，本基金可以进行份额折算。

（一）基金份额折算的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事先确定基金份额折算日，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前

公告。

（二）基金份额折算的原则

基金份额折算由基金管理人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 并由登记结算机构进行基

金份额的变更登记。

基金份额折算后，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

将发生调整， 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

生变化。 基金份额折算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

份额持有人将按照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

（三）基金份额折算的方法

基金份额折算的具体方法在份额折算公告中列示。

九、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一）基金份额的上市

基金合同生效后，具备下列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可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

基金上市规则》，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基金份额上市：

１

、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低于

２

亿元人民币；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人；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基金上市前，基金管理人应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订上市协议书。 基金份额获准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份额上市日的

３

个工作日前发布基金份额

上市交易公告书。

（二）基金份额的交易

本基金基金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暂停或终止上市交易，应遵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三）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与公告

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管理人委托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在相关证券交易所开市后根据

申购赎回清单和组合证券内各只证券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ＩＯＰＶ

）并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交易时间内发布，供投资人交易、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参考。

１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单

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

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的预估现金差额）

／

最小

申购赎回单位对应的基金份额。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并予以公告。

十、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非交易过户

（一）申购和赎回场所

投资人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申购、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并可依据实

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并予以公告。

投资人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办理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具体业务的办理时

间及办理方式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二）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基金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具体办理时间为相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相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

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若证券交易场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在交易时间

非正常停市，基金管理人在次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２

、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本基金可在

基金上市交易之前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但在基金申请上市期间，可暂停办理申购、赎

回；具体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开始日、赎回开始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体上公告。

（三）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２００

万份，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

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申购和赎回的原则

１

、申购、赎回应遵守《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

２

、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３

、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４

、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 但应在新的

原则实施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申购和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提出

（

１

）投资人办理申购或赎回业务，应同时持有并使用深圳

Ａ

股账户和上海

Ａ

股账户，

并保证该两个账户的证件号码和名称属于同一投资人所有；

（

２

）投资人的相关证券和基金份额应当托管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且投资人深圳

Ａ

股账户的托管单元与上海

Ａ

股账户指定交易的交易单元为同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

３

）投资人通过该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申报申购、赎回业务。

基金投资人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或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 在开放日的具

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申购本基金时须按申购赎回清单的规定备足申购对价， 投资人在提交赎

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投资人申购、赎回申请在

Ｔ＋１

日进行确认。

对于投资人提交的申购申请，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根据投资人提交的申购申请以及

Ｔ

日基金管理人公布的申购赎回清单，相应冻结投资人账户内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款和

预估现金差额，登记结算机构在完成

Ｔ

日全部登记结算业务处理后，对申请申购的组合

证券予以冻结，并将处理结果发送给基金管理人。

Ｔ＋１

日，基金管理人对冻结情况符合要

求的申购申请予以确认。 如冻结情况不符合要求，则申购申请失败。

对于投资人提交的赎回申请，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根据投资人提交的赎回申请以及

Ｔ

日基金管理人公布的申购赎回清单， 相应冻结投资人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预估现金差

额，登记结算机构在完成

Ｔ

日全部登记结算业务处理后，对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予以冻

结，并将处理结果发送给基金管理人。

Ｔ＋１

日，基金管理人根据冻结情况对投资人的赎回

申请予以确认。 如投资人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

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失败。

投资人可在

Ｔ＋２

日及之后通过其办理申购、赎回的销售网点查询有关申请的确认情

况。 投资人应及时查询有关申请的确认情况。

３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组合证券和基金份额交收适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证券交易所最新的相关规则。

Ｔ＋１

日，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对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信息，为投资人办理

组合证券、基金份额的清算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相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通常情况下，投资人

Ｔ

日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赎回所得的组

合证券在

Ｔ＋２

日可用。 现金替代和现金差额由基金管理人与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于

Ｔ＋１

日

进行清算，

Ｔ＋２

日进行交收， 登记结算机构可以依据相关规则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并

完成交收。 对于确认失败的申请，登记结算机构将对冻结的组合证券和基金份额予以解

冻，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将对冻结的资金予以解冻。

如果登记结算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其他情形，则依据《登记结算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投资人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和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应付的现

金差额、现金替代和现金替代退补款。 因投资人原因导致现金差额、现金替代和现金替

代退补款未能按时足额交收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为基金的利益向该投资人追偿并要求

其承担由此导致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若投资人用以申购的部分或全部组合证券或者用以赎回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因被

国家有权机关冻结或强制执行导致不足额的，基金管理人有权指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及登

记结算机构依法进行相应处置； 如该情况导致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遭受损失

的，基金管理人有权代表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要求该投资人进行赔偿。

４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并不违背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相

关规则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程序。 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规则开始日前按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六）申购、赎回的对价、费用

１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

定。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

他对价。 赎回对价是指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 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赎回人的组合证

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２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

市前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机构， 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

告。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

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如遇特殊情况，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

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投资人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申购或赎回

份额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１

、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内容包括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

Ｔ

日预

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现金差额、基金份额净值及其他相关内容。

２

、组合证券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 申购赎回清单将公告最

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名称、证券代码及数量。

３

、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赎回过程中，投资人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用于替

代组合证券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的现金。

采用现金替代是为了在相关成份股停牌等情况下便利投资人的申购、 提高基金运

作的效率，基金管理人在制定具体的现金替代方法时遵循公平及公开的原则，以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出发点，并进行及时充分的信息披露。

（

１

）现金替代分为

３

种类型：禁止现金替代（标志为“禁止”）、可以现金替代（标志为

“允许”）和必须现金替代（标志为“必须”）。

禁止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可以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基金份额时，允许使用现金作为全部或部分该成份证券的

替代，但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必须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必须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

２

）可以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 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因停牌等原因导致投资人无法在申购时

买入的证券或基金管理人认为可以适用的其他情形。

②

替代金额：对于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替代金额

＝

替代证券数量

×

该证券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

（

１＋

现金替代保证金率）

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需在证券恢复交易后买入，而实际买入价格加

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申购时的最新价格可能有所差异。 为便于操作， 基金管理人在申购

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保证金率， 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 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高

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果预先收取的

金额低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人收取欠缺的差额。

③

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Ｔ

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保证金率，并据此在

Ｔ＋２

日收取替

代金额。

在

Ｔ＋１

日后被替代的成份证券有正常交易的

２

个交易日（简称为

Ｔ＋３

日）内，基金管理

人将以收到的替代金额买入被替代的部分证券。

Ｔ＋３

日日终，若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入

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交的款

项；若未能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

成本加上按照

Ｔ＋３

日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

还投资人或投资人应补交的款项。

特例情况：若自

Ｔ＋１

日起，相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到

２０

日而该证券正常交

易日低于

２

日，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最近一

次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 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人或投资

人应补交的款项。

Ｔ＋３

日后第

１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１

日起第

２１

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

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多退少

补资金的清算和交收在

Ｔ＋３

日后

２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１

日起第

２２

个交易

日）内完成，登记结算机构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

④

替代限制：为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基金管理人可规定投资人

使用可以现金替代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申购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 现金替代

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说明：假设当天可以现金替代的股票只数为

ｎ

。

（

３

）必须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因标的指数调整将被剔除、或基金管理人

出于保护持有人利益原则等原因认为有必要实行必须现金替代的成份证券。

②

替代金额：对于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替代

的一定数量的现金，即“固定替代金额”。 固定替代金额的计算方法为申购赎回清单中该

证券的数量乘以其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４

、预估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预估现金差额是指由基金管理人估计并在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的当日现金差

额的估计值，预估现金差额由申购赎回代理券商预先冻结。

预估现金差额的计算公式为：

Ｔ

日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

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整后的开盘参考价乘积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

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整后的开盘参考价乘积之和）

其中，

Ｔ

日经除权调整后的开盘参考价主要根据中证指数公司所提供的标的指数

成份证券调整后开盘参考价确定。另外，若

Ｔ

日为基金分红除息日，则计算公式中的“

Ｔ－

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需扣减相应的收益分配数额。 预估现金差额

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５

、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Ｔ

日现金差额在

Ｔ＋１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其计算公式为：

Ｔ

日现金差额

＝Ｔ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

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价

乘积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价乘积之和）

Ｔ

日投资人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需按

Ｔ＋１

日公告的

Ｔ

日现金差额进行资金的清

算交收。

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在投资人申购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

资人应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人将根据其

申购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在投资人赎回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人将根

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人应根据其赎回的基

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

６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举例如下：

基本信息

最新公告日期

：

基金名称

：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

基金代码

：

拟合指数代码

：

Ｔ－１

日信息内容

现金差额

：

最小申购

、

赎回单位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

：

Ｔ

日信息内容

预估现金差额

：

可以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

是否需要公布

ＩＯＰＶ：

最小申购

、

赎回单位

：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现金红利

：

申购赎回组合证券只数

：

是否开放申购

：

是否开放赎回

：

是否开放保证金申购

：

组合信息内容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票数量 现金替代标志

现金替代保证

金率

固定替代金额

０００００１

平安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９

中国宝安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１２

南 玻

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４６

泛海建设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５９

辽通化工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６０

中金岭南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６１

农 产 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科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３３８

潍柴动力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４０１

冀东水泥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４０２

金 融 街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４２５

徐工机械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２８

柳工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５９

万向钱潮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６２

宏源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８１

威孚高科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９６

古井贡酒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２９

攀钢钒钛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３０

铜陵有色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８６

东北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０３

恒逸石化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０９

河北钢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２５

京东方

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２８

国元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５０

国海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６８

中航飞机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８０

平庄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８３

长江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９２

盐湖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００

一汽轿车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０７

云铝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不锈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６９

张 裕

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７６

新 希 望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７８

云南铜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８３

湖北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８９８

鞍钢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６０

锡业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６８

煤气化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６９

安泰科技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７０

中科三环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９９

华润三九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１

新和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６９

獐子岛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８１

金螳螂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２２

天马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２８

露天煤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５５

辰州矿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９９

圣农发展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７５

亚厦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７８

章源钨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３１

棕榈园林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５７０

贝因美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０３

以岭药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７３

西部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５

武钢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９

上海机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１０

包钢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１１

华能国际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１５

华夏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１９

宝钢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２２

山东钢铁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１

华电国际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２９

南方航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３７

歌华有线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５８

五矿发展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６２

华润双鹤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６８

葛洲坝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９６

云天化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００

同方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０８

亚盛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０９

国金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１５

东方航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１８

中国卫星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２５

铁龙物流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４３

金发科技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５０

中国船舶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５３

建发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６０

巨化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６６

福田汽车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６９

太原重工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７０

上海建工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７７

雅戈尔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８８

兖州煤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０８

新湖中宝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１６

浙江医药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１

南山铝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２１

海南航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５６

广汇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５９

广晟有色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６６

北京城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０９

烟台万华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１５

上海家化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１６

洪都航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３１

宏达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４０

华夏幸福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４８

阳泉煤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５２

浙江龙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６２

江西铜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６９

西南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７２

中航电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７６

首开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１５

小商品城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３２

吉恩镍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５６

宝钛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８９

中金黄金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９７

驰宏锌锗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９８

烽火通信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０８

上海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１６

方大炭素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２８

中铁二局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４６

山煤国际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４７

山东黄金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４９

厦门钨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５０

天威保变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８２

天地科技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８３

海油工程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８８

用友软件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９８

北大荒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００

青岛啤酒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３７

百视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４２

申能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４９

城投控股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５５

豫园商城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６０

福耀玻璃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６４

哈药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７４

川投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９４

大商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１８

东软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３９

辽宁成大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７０

综艺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７９

水井坊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８３

鲁信创投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９５

国电电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０４

鹏博士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０９

山西汾酒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１１

东方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２７

友谊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３２

东方明珠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３９

四川长虹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５９

王府井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６３

内蒙华电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７３

梅花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７５

东方电气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８１

亚泰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９３

航空动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９５

张江高科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９７０

中材国际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９７１

恒源煤电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９９７

开滦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１

大同煤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９

南京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０１８

宁波港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０９９

太平洋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０１

昊华能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０６

中国一重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１１

中国国航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１７

中国化学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１８

海南橡胶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５８

重庆水务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６８

西部矿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７９

中国西电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１８６

中国铁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２１６

内蒙君正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２３３

桐昆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２３８

广汽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２５８

庞大集团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必须 固定金额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３３

广深铁路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３６

新华保险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６９

陕鼓动力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９０

中国中铁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５５５

东吴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５５８

华锐风电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００

中国铝业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０７

上海医药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１８

中国中冶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３３

长城汽车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６６

平煤股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电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８８

华泰证券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６９９

潞安环能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７１７

郑煤机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允许

２１．００％

说明：此表仅为示意，以实际公布的为准。

（八） 拒绝或暂停申购、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在如下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拒绝或者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赎回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运作或无法受理投资人的申购、赎回申请；

２

、因特殊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证券交易场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或在交易时间

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４

、基金管理人开市前因异常情况无法公布申购赎回清单；

５

、相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

购、赎回，或者指数编制单位、相关证券交易所等因异常情况使申购、赎回清单无法编制

或编制不当。 上述异常情况指基金管理人无法预见并不可控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系

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电力故障、数据错误等；

６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些或某笔申购；

７

、基金管理人认为可能有损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或者其他申购、赎回投资人利益

的其他情形；

８

、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在发生暂停申购或赎回的情形之一时，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可能同时暂停。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第

６

项除外）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拒绝或暂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申购、赎回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公告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已接受的赎回申请，

基金管理人应当足额支付。 在拒绝或暂停申购、赎回购的情形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

时恢复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基金

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公告最近

１

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九）基金的非交易过户、冻结与解冻

登记结算机构可根据其业务规则受理基金份额的非交易过户、冻结与解冻等业务，

并按照其规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

十一、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二）投资理念

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将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 指数化投资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

市场平均水平的长期回报。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以等权重方式组

成， 通过完全复制法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可以满足投资人多种投资需

求。

（三）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范围主要为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

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此外，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部分非成份股（包含中小板、创

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一级市场新股或增发的股票、衍生工具（权

证、股指期货等）、债券资产（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

易可转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

固定收益类资产、现金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

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四）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为标的指数，采用完全复制法，即以完全按照标的指

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为原则，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 股票在

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原则上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在因

特殊情况（如成份股停牌、流动性不足、法规法律限制等）导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

时，本基金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综合考虑相关性、估值、流动性等因素挑选标的指数中其

他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替代（同行业股票优先考虑）或者采用其他指数投资技术适

当调整基金投资组合，以期在规定的风险承受限度之内，尽量缩小跟踪误差。 本基金力

争使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２％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２％

。

本基金可投资股指期货和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衍生金融产品，如期权、权证以

及其他与标的指数或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相关的衍生工具。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

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

货合约。 本基金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股票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成本和跟

踪误差，达到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五）投资决策流程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投资的最高决策机构， 以定期或不定期会议的形式讨论和

决定公司投资的重大问题，包括确立各基金的投资方针及投资方向，审定基金财产的配

置方案。 投资决策委员会召开前，由基金经理依据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提出基金的

资产配置建议，交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 一旦做出决议，即成为指导基金投资的正式

文件，投资部据此拟订具体的投资计划。

投资部是负责管理基金日常投资活动的具体部门， 投资总监除履行投资决策委员

会执行委员的职责外，还负责管理和协调投资部的日常运作。 投资研究联席会议是投资

部常设议事机构，负责讨论行业信息、个股信息、回顾行业表现、行业配置、模拟组合表

现、近期研究计划及成果、市场热点、当日投资决策、代行表决权、投资备选库调整等问

题。 投资研究部（研究部）主要负责宏观经济研究、行业研究和投资品种研究，负责编制、

维护投资备选库，建立、完善、管理并维护股票研究数据库与债券研究资料库，并为投资

决策委员会、投资研究联席会议、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提供基金投资决策依据。 投资研

究部（股票投资部）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负责基金投资组合的构

造、优化、风险管理及头寸管理等日常工作；拟订基金的总体投资策略、资产配置方案、

重大投资项目提案和投资组合方案等并上报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决定； 组织实施投资

决策委员会及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决定的投资方案并在授权范围内作出投资决定； 依据

自主的研究积极把握市场动态，积极提出基金投资组合优化方案，并对管理基金的投资

业绩负责

．

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公司日常经营中整体风险控制的决策机构， 该委员会是对公司

各种风险的识别、防范和控制的非常设机构，由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以及其他相

关部门负责人或相关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评估公司各机构、部门制度本身隐含的

风险，以及这些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显现的问题，并负责审定风险控制政策和策略；审议

基金财产风险状况分析报告，基于风险与回报对业务策略提出质疑，需要时指导业务方

向；审定公司的业务授权方案；负责协调处理突发性重大事件；负责界定业务风险损失

责任人的责任；审议公司各项风险与内控状况的评价报告；需要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

决策的其他重大风险管理事项。 绩效评估与风险控制人员负责建立和完善投资风险管

理系统，并负责对基金历史业绩进行分解和分析。 法律、监察稽核部部负责基金日常运

作的合规控制。

投资决策流程

基金投资流程示意图

（

１

）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不定期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议，对相关重大事

项做出决策。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做出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２

）组合构建。 基金经理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

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

整。 在追求跟踪误差和跟踪偏离度最小化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可采取适当的方法，提高

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

３

）交易执行。 交易管理部负责基金的具体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４

）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在指数编制方法发生变更、指数成份股定期或临时

调整、指数成份股出现股本变化、增发、配股等情形、成份股停牌、成份股流动性不足、基

金申购赎回出现的现金流量等情形下，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

标的指数，同时

ＰＣＦ

专员制作下一交易日

ＰＣＦ

清单。

（

５

）持续风险管理及绩效评估。 基金经理及风险管理人员定期不定期对投资组合的

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进行跟踪和评估。 风险管理管理人员负责对各决策环节的事前及事

后风险、操作风险等投资风险进行监控，并对投资风险及绩效做出评估，提供给投资决

策委员会、投资总监、基金经理等相关人员。 基金经理依据绩效评估报告对投资进行总

结或检讨，如果需要，亦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基金实际投

资的需要，有权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并将调整内容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招募说明

书更新中予以公告。

（六） 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

如果指数发布机构变更或者停止上述标的指数编制及发布， 或者上述标的指数由

其他指数代替，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上述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

或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通过适当的程序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并同时更换

本基金的基金名称与业绩比较基准。 若标的指数变更对基金投资无实质性影响（包括但

不限于编制机构变更、指数更名等），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可在取

得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标的指数，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

（七）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 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高于混合型基金、 债券型基

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被动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

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八） 投资组合管理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进行指数化投资，按照成份股在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中的基

准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合。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

行为时，以及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基金

管理人会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以便实现对跟踪误差的有效控制，

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

１

、标的指数定期调整

根据标的指数的编制规则及调整公告，本基金在指数成份股调整生效前，分析并确

定组合调整策略，及时进行投资组合的优化调整，减少流动性冲击，尽量减少标的指数

成份股变动所带来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

２

、指数编制方法发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将评估指数编制方法变更对指数成份股及权重的影响， 适时进行投资

组合调整。

３

、成份股公司信息的日常跟踪与分析

跟踪标的指数成份股公司信息（如：股本变化、分红、配股、增发、停牌、复牌等），以

及成份股公司其他重大信息，分析这些信息对指数的影响，并根据这些信息确定基金投

资组合每日交易策略。

４

、标的指数成份股票临时调整

在标的指数成份股票调整周期内，若出现成份股票临时调整的情形，本基金管理人

将密切关注样本股票的调整，并及时制定相应的投资组合调整策略。

５

、申购赎回情况的跟踪与分析

跟踪本基金申购和赎回信息，结合基金的现金头寸管理，分析其对组合的影响，制

定交易策略以应对基金的申购赎回。

６

、跟踪偏离度的监控与管理

每日跟踪基金组合与标的指数表现的偏离度，每月末、季度末定期分析基金的实际

组合与标的指数表现的累计偏离度、跟踪误差变化情况及其原因，并优化跟踪偏离度管

理方案，同时设置风险隐患预警机制，及时控制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

本基金力争使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２％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２％

。 如因

标的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 基金管

理人将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九） 投资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

２

）本基金从事股票指数期货投资时，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基金在任何交

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本基金在任

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１００％

，其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权证、资产

支持证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

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

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

例的有关约定；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

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

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

３

）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回购融入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４０％

。 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

（

４

）本基金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

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５

）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 基金持

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

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６

）本基金投资权证，在任何交易日买入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投资于其他权证的投资比例，遵

从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７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

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

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

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本基金持有的

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８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中有关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的规定；

（

９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比例限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１０

）法律法规规定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

合同的约定。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

金规模变动等非本基金管理人的因素致使基金的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

１

）

－

（

３

）项以及

（

６

）

－

（

８

）项规定的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法律法规或

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变更或取消上述限制，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相应变更

或取消上述规定限制。

（十）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１

、承销证券；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

者债券；

６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８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对于因上述（

５

）、（

６

）项情形导致无法投资标的指数成份股的，基金管理人应在严格

控制跟踪误差的前提下，结合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替代。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变更或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相

应变更或取消上述规定限制。

（十一）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１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利益；

２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３

、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４

、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

何不当利益。

５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债权人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

十二、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根据届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待基金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的相关规定颁布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改变本基金既有投资策略和

风险收益特征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参与融资融券业务，以提高投资效率及进行风险

管理。 届时基金参与融资融券等业务的风险控制原则、具体参与比例限制、费用收支、信

息披露、 估值方法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执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

十三、基金的财产

（一）基金资产总值

基金资产总值是指购买的各类证券及票据价值、 银行存款本息和基金应收的款项

以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二）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三）基金财产的账户

基金托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为本基金开立资金账户、证券账户以及

投资所需的其他专用账户。 开立的基金专用账户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

机构和基金登记结算机构自有的财产账户以及其他基金财产账户相独立。

（四）基金财产的保管和处分

本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销售机构的财产，并由基金托管

人保管。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和基金销售机构以其自有的财产

承担其自身的法律责任，其债权人不得对本基金财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或其他权利。

除依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处分外，基金财产不得被处分。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

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 基金管理人管理运作基金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

得与其固有资产产生的债务相互抵销； 基金管理人管理运作不同基金的基金财产所产

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

十四、基金资产的估值

（一）估值目的

基金资产的估值目的是客观、 准确地反映基金相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

值，并为基金份额提供计价依据。

（二）估值日

本基金的估值日为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的正常交易日，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

要对外披露基金净值的非交易日。

（三）估值对象

基金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四）估值方法

１

、股票估值方法：

（

１

）上市股票的估值：

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

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

２

）未上市股票的估值：

①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股票，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

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价估值；

②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

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③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估值日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进行估值；

④

非公开发行的且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锁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

有关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

３

）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

１

）

－

（

２

）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均应

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 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认为按本项第（

１

）

－

（

２

）小项规定

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

并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

４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２

、债券估值方法：

（

１

）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且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

日没有交易的， 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

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类似投资

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

２

）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且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

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

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所采用的净价估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

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 将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

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

３

）首次发行未上市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在估值技术难以

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

４

）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

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

５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

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

６

）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

７

）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

１

）

－

（

６

）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均应

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 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认为按本项第（

１

）

－

（

６

）小项规定

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基金管理人在综合考虑市场

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债券估值，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

８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３

、权证估值方法：

（

１

）基金持有的权证，从持有确认日起到卖出日或行权日止，上市交易的权证按估

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该权证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

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

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

定公允价格。

（

２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

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

３

）因持有股票而享有的配股权，以及停止交易、但未行权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

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

４

）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

１

）

－

（

３

）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

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 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认为按本项第（

１

）

－

（

３

）项规定的方法对

基金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基金托

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

５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４

、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估值方法：

（

１

）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以结算价格进行估值。

（

２

）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

１

）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

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 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认为按本项第（

１

）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

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基金托管人

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

３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５

、其他有价证券等资产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估值。

如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应立即通知对方，共同查明

原因，双方协商解决。以约定的方法、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估值，以维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五）估值程序

基金日常估值由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托管人一同进行。 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完

成估值后，将估值结果以约定形式报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按基金合同规定的估值方

法、时间、程序进行复核，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返回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依据基

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公布。 月末、 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

核对同时进行。

（六）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

性、及时性。

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应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１

、差错类型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如果由于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或登记结算机构或代销机构

或投资人自身的过错造成差错，导致其他当事人遭受损失的，差错的责任人应当对由于该

差错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受损方”）按下述“差错处理原则”给予赔偿，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差错的主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资料申报差错、数据传输差错、数据计算差错、系

统故障差错、下达指令差错等。

因不可抗力原因出现差错的当事人不对其他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因该差错取得

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仍应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２

、差错处理原则

（

１

）差错已发生，但尚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差错责任方应及时协调各方，及时进行

更正，因更正差错发生的费用由差错责任方承担；由于差错责任方未及时更正已产生的差

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差错责任方承担；若差错责任方已经积极协调，并且有协助义

务的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更正而未更正， 则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差错责任方

应对更正的情况向有关当事人进行确认，确保差错已得到更正；

（

２

）差错的责任方对可能导致有关当事人的直接损失负责，不对间接损失负责，并且

仅对差错的有关直接当事人负责，不对第三方负责；

（

３

）因差错而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负有及时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但差错责任方仍

应对差错负责。 如果由于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不返还或不全部返还不当得利造成其他

当事人的利益损失，则差错责任方应赔偿受损方的损失，并在其支付的赔偿金额的范围内

对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享有要求交付不当得利的权利；如果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已

经将此部分不当得利返还给受损方，则受损方应当将其已经获得的赔偿额加上已经获得

的不当得利返还的总和超过其实际损失的差额部分支付给差错责任方；

（

４

）差错调整采用尽量恢复至假设未发生差错的正确情形的方式；

（

５

）差错责任方拒绝进行赔偿时，如果因基金管理人的行为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基

金托管人应为基金的利益向基金管理人追偿，如果因基金托管人的行为造成基金财产损

失时，基金管理人应为基金的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之外的第三

方造成基金财产的损失，并拒绝进行赔偿时，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向差错方追偿；

（

６

）如果出现差错的当事人未按规定对受损方进行赔偿，并且依据法律法规、基金合

同或其他规定，基金管理人自行或依据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对受损方承担了赔偿责任，则

基金管理人有权向有责任的当事人进行追索，并有权要求其赔偿或补偿由此发生的费用

和遭受的损失；

（

７

）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则处理差错。

３

、差错处理程序

差错被发现后，有关的当事人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下：

（

１

）查明差错发生的原因，列明所有的当事人，并根据差错发生的原因确定差错的责

任方；

（

２

）根据差错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对因差错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

３

）根据差错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由差错的责任方进行更正和赔偿损失；

（

４

）根据差错处理的方法，需要修改基金登记结算机构交易数据的，由基金登记结算

机构进行更正，并就差错的更正向有关当事人进行确认。

４

、基金份额净值差错处理的原则和方法

（

１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３

位以内（含第

３

位）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

误；基金份额净值出现错误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通报基金托管人，并采取合

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当错误达到或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时，基金管理公

司应当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并报中国证监会；错误偏差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的

０．５％

时，基金

管理人应当公告、通报基金托管人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当发生净值计算错误时，由基金

管理人负责处理，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损失的，应由基金管理人先行赔付，

基金管理人按差错情形，有权向其他当事人追偿。

（

２

）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的责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

赔偿：

①

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问题，如经双

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尚不能达成一致时，按基金会计责任方的建议执行，由此给

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②

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而且基金托

管人未对计算过程提出疑义或要求基金管理人书面说明，基金份额净值出错且造成基金

份额持有人损失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支付赔偿金，就实际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支付的赔偿金额， 其中基金管理人承担

５０％

， 基金托管人承担

５０％

；

③

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

对，尚不能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

结果对外公布，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④

由于基金管理人提供的信息错误（包括但不限于基金申购或赎回金额等），基金托

管人在履行正常的复核程序后仍不能发现该错误，进而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计算错误而引

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财产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

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由于各自技术系统设置而产生的净值计算尾差，以基金

管理人计算结果为准。

（

４

）前述内容如法律法规或者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果行业有通行做法，

双方当事人应本着平等和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进行协商。

（七）暂停估值的情形

１

、基金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交易时；

２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基金资产价值

时；

３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认定的其他情形。

（八）基金净值的确认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

管人负责进行复核。 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工作日交易结束后将当日的净值计算结果发送

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对净值计算结果复核确认后发送给基金管理人， 由基金管理

人依据基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基金净值予以公布。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０．００１

元，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九）特殊情形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按股票估值方法的第（

３

）项、债券估值方法的第（

７

）项、权证

估值方法的第（

４

）项、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估值方法的第（

２

）项进行估值或复核时，所造成的

误差不作为基金资产估值错误处理。

十五、基金的收益分配

（一）收益分配原则

１

、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２

、基金收益评价日核定的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达到

１％

以上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进行收益分配；

３

、在符合上述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至多分配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

分配数额的确定原则为：使收益分配后基金净值增长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４

、基于本基金的性质和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不须以弥补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后有

可能使基金份额净值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即收益评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可能低于面值；

５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方式；

６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基金收益分配数额的确定原则

１

、在收益评价日，基金管理人计算基金净值增长率和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

基金净值增长率为收益评价日基金份额净值与基金上市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之比

减去

１

乘以

１００％

（期间如发生基金份额折算，则以基金份额折算日为初始日重新计算）；标

的指数同期增长率为收益评价日标的指数收盘值与基金上市前一日标的指数收盘值之

比减去

１

乘以

１００％

（期间如发生基金份额折算，则以基金份额折算日为初始日重新计算）。

截至收益评价日基金净值增长率减去标的指数增长率的差额超过

１％

时，基金管理人

可以进行收益分配。

２

、 当基金收益评价日核定的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达到

１％

以上

时，以使收益分配后基金净值增长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为原则确定收益分

配数额。

（三）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

例、分配方式及有关手续费等内容。

（四）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确定，基金管理人按法

律法规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的时间不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五）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十六、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供应商签订的相应指数许可协议约定的指数使用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８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

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９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１０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１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

定，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

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５０％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

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

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

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１０％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

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

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

指数许可使用费计提方法支付指数许可使用费。 其中，基金合同生效前的许可使用固定

费不列入基金费用。

在通常情况下，指数使用许可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３％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计提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日计提，按季支付。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

数供应商签订的相应指数许可协议的规定，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自然

季度）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元，当季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不足

５０

，

０００

元的，按照

５０

，

０００

元支

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每年

１

月，

４

月，

７

月，

１０

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上季度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如果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约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费率和支付方式等发生

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费。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指数许可使用协议和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对计提方式进行

合理变更并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在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中披露基金最新适用的方法。

４

、上述（一）中

４

到

１１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

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

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列入基金费

用。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

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七、基金的会计与审计

（一）基金的会计政策

１

、基金管理人为本基金的会计责任方；

２

、本基金的会计年度为公历每年的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本基金的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以人民币元为记账单位；

４

、会计制度执行国家有关的会计制度；

５

、本基金独立建账、独立核算；

６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分别保留完整的会计账目、凭证并进行日常的会计核算，

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基金会计报表；

７

、基金托管人定期与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的会计核算、报表编制等进行核对并书面确

认。

（二）基金的审计

１

、基金管理人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对本

基金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规定事项进行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与基金管理

人、基金托管人相互独立。

２

、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经办注册会计师时，应事先征得基金管理人同意。

３

、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充足理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须通报基金托管人。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需在

２

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八、基金的信息披露

（一）本基金的信息披露应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及

其他有关规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基金信息，并保证所

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中国证监会规定时间内，将应予披露的基金信息通过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互联网网站等媒介披露，并保

证投资人能够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

（三）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承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１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对证券投资业绩进行预测；

３

、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４

、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５

、登载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祝贺性、恭维性或推荐性的文字；

６

、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应采用中文文本。如同时采用外文文本的，基金信息披露

义务人应保证两种文本的内容一致。 两种文本发生歧义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采用阿拉伯数字；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包括：

１

、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托管协议

基金募集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发售

３

日前，将招募说明

书、基金合同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将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登载在网站上。

（

１

）招募说明书应当最大限度地披露影响基金投资人决策的全部事项，说明基金认

购、申购和赎回安排、基金投资、基金产品特性、风险揭示、信息披露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

务等内容。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每

６

个月结束之日起

４５

日内，更新招募说明书并

登载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将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

站上；基金管理人在公告的

１５

日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并就有关更新内

容提供书面说明。

（

２

）基金合同是界定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召开的规则及具体程序，说明基金产品的特性等涉及投资人重大利益的事项的法律文

件。

（

３

）托管协议是界定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财产保管及基金运作监督等活

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２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就基金份额发售的具体事宜编制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并在披露招募

说明书的当日登载于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３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生效的次日在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登载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４

、基金开始申购、赎回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于申购开始日、赎回开始日前在指定报刊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５

、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

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基

金管理人网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

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

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６

、申购赎回清单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之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通过网站

以及其他媒介公告当日的申购赎回清单。

(下转A24版)


